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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澳門過渡期與公共行政的一些看法

吳榮恪＊

一般而言，市民對公共行政的認識是比較模糊，以爲公共行政只不過是政府

各部門或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內部行政事務而已。但事實上，每個市民與公共行政

運作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例如：工人和勞工暨就業司的關係，小販和市政廳的

關係，工商界和經濟司的關係，居民福利和社會工作司的關係等等，這些關係就

是市民和公共行政的關係。所以實質上來說，公共行政的最終目標應是爲市民服

務 。

由於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澳門已經進入了過渡時期，因此，今天在這裏去

討論公共行政有關問題，是具有特別意義的，換言之，旣然公共行政的目的是爲

市民服務，那麼，公共行政就必須配合着過渡期的發展，以進行改革和制訂出相

應的政策，以能順利地過渡並和將來的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銜接。

公共行政的改革和制訂發展政策是多方面及多層面的。由於我的學問和知識

所限，故沒有可能從理論上作出探討。爲此，我只想就有關語言問題上談談個人

的一些看法，希望籍此得到回應並有機會和在座各位共同討論。

中葡聯合聲明第二條五款載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

院，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

而澳門基本法草擬條文草稿則寫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

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以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

＊ 澳門出入口商會會長、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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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草擬條文在聯合聲明條文的基礎上，加上了一句“葡文也是正式語文

”。在我看來，除了考慮到將來特別行政區司法領域上的實際情況外，只不過是

履行了聯合聲明的條文而已。

事實上，除了在司法領域外，語文問題中的一個重要事項，就是引至在一九

九九年後，公共行政領域內文書方面的改變，因爲屆時公共行政不可能只靠中文

口語來和市民溝通，而更重要的是，從理論上來說，所有文件都必須是雙語的。

我們看到，直到今天爲止，任何一個市民到政府部門或治安警察廳投訴，又

或者因爲涉嫌某一個案件而被調查問話的時候，如果當事人不懂葡語，則整個過

程是先以華語對話，然後以葡文落案記錄。

當然，在過渡期的九年時間中，中文是可能成爲正式語文。也就是說，即使

在過渡期內中文成爲了正式語文，但可以肯定一點，就是在政府部門或司法部門

的運作上，還將是主要採用葡文。就正如現在的情況一樣，市民有投訴或被檢控

落案時，仍可以用中文口語作溝通，而文件上則仍是採用葡文。

但是，九九年後這種運作方式可能會出現相反的情況。華人市民到政府部門

辦理任何事項、諮詢服務、投訴或被檢控落案的時候，若要求以中文來進行，就

不得被拒絕。市民有權要求只在中文版本的文件上簽署，而非是現在的以葡文爲

主，只用口頭翻譯或簡單中葡對照表格的方式。

從上述情況我們看到了九九年後語文問題在公共行政運作上有兩個嚴重問題

：一是能否擁有足夠的翻譯人材；二是公務員架構層次的溝通問題。這裏，我想

主要就公務員架構的層次溝通問題再深入地說一說。

按照現在公務員架構中分爲高、中、低的三個層次來看，高層的是葡國來的

官員爲主體，他們絕大多數都不懂中文；中層的以土生葡人爲多數，他們多只是

懂中文口語；低層的則是華人佔大部份，並絕大多數不懂葡語。從這三個層次結

構看來，他們在語文上的溝通已經是存在着問題，只不過由於葡文現在還是官方

語言，所以，這三個層次的溝通情況還並不十分困難，因爲中層的公務員尚可勝

任上情下達的角色。

可是，九九後，公務員這三個層次結構就出現變化，低層的將是本地化外，

更加中文化；中層的就有可能仍是維持現在的以土生葡人爲主。而由於在這九年

間獲得晋升爲中層的公務員，仍必須是懂葡文爲主的、亦即是葡文化的。故此，

將來的中層公務員將是本地化加葡文化；而高層官員則也是本地化加中文化，因

爲按照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載明，特別行政區的主要官員是由中國公民擔任，故

將來特區的行政長官和其主要官員，有可能並不通曉葡文。

這樣，我憂慮將來特區公共行政架構中的文書運作將會出現“三文治”情況

的問題。換言之，三個層次在語文溝通上將會不靈，下層有困難傳遞到中層，中

層又難以向高層上呈。而中層這個“夾心層次”將要承受着龐大的壓力，形成了

一種上壓下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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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層次的公務員在溝通上出現“樽頸”的矛盾根源在於，中層公務員到現

在仍是絕對地偏於葡文化之故，他們只能運用葡文。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九

九年後，中文將會作爲主要官方語文，行政運作和文件將逐步地絕大部份轉爲採

用中文。特區的公務員，不可能只靠中文口語溝通，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能夠掌

握雙語的文字應用。因爲將來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只以簡單的雙語溝通和中葡文

表格並用去解決雙語制的問題，而是實實在地面對一個語文溝通的問題。

因此，我認爲，爲着眞正達到解決雙語的障礙，政府應該考慮如何使現在葡

文化的中層公務員更普遍地去學習掌握中文，而他們掌握中文的程度不只是簡單

的應答能力，而是有着熟練運用和起草公文的水準。

這裏要強調一點的是，中層公務員是公共行政運作上的主要動力，倘若從今

天起，還不實際地鼓勵他們學習中文，將來有可能因爲語文溝通的問題，使到公

共行政運作滯涸和發生矛盾，而掌握着公共行政經驗的中層公務員，將難以在特

區政府運作上發揮眞正的作用。

現實地看問題，語文地位與人口應用的文化是應該成正比例的。在一個有百

分之九十強的居民是以中文爲母語的地區，不可能允許繼續讓少於百分之十以葡

文爲母語的人來管治的局面。這百分之九十強的居民始終是運用中文的自然規律

力量，而這種力量將會漸漸地融解這少於百分之十的文化。我們可以客觀地看，

過去四百年來，葡文始終無法蓋過中文，也無法深植於本地區或被大多數居民所

接受使用，這就說明了澳門的語文大氣候。

在過渡期的今天，我認爲政府應該面對現實，以週詳和切實的前瞻來發展計

劃，讓公共行政領域爲這百分之九十強的居民服務，而非集中力量來維護少於百

分之十的人士所使用的文化。

我相信政府是開始關注到公務員學習中文的問題。教育暨公共行政政務司高

偉道在出席立法會討論一九九一年施政方針時，就行政領域政策問題上，他作出

了這樣的發言：“一九九○年開辦了首屆中文及中國行政課程，有十三位學員自

九月起在北京就讀，這樣，相信當可透過此途徑加強中文在公共行政中的使用”。

但是，我認爲這樣是不足夠的，政府應將現在只集中於推廣葡文的政策調轉

過去。也就是說，政府在語文政策上，應更集中於推廣中文，加快確定中文爲官

方語言的進程。

讓我坦誠地說一句話，現在努力地去改變澳門的語文大氣候，將是一種高度

的浪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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